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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决定书

〔2025〕222号
────────────────────────

关于对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及注册会计师孙光辉、刘戈、乔鑫、李瑾

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誉远中药股份有

限公司 2016年至 2022年年度审计机构；

孙光辉，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至 2021年年度报

告审计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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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戈，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至 2021年年度报

告审计注册会计师；

乔 鑫，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审计注

册会计师；

李 瑾，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审计注

册会计师。

一、相关主体违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5〕

130号）查明的事实及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的相关信息，公司 2016年至 2022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其中，2016 年虚增营业收入 7,074.81 万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

入的 7.55%，虚增利润 4,382.83 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23.39%；2017 年虚增营业收入 1.32亿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

的 11.26%，虚增利润 2.01亿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66.18%；

2018年虚增营业收入 3.24亿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20.04%，

虚增利润 3.34亿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73.95%；2019年虚

增营业收入 1,419.50万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1.17%，虚增

利润 7,338.03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46.45%；2020年虚

增营业收入 2,159.24万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1.95%，虚增

利润 2,106.23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 120.29%；2021年虚

减营业收入 2.39 亿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27.96%，虚减利

润 2.70亿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76.66%；2022年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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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营业收入 1.36 亿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13.68%，虚减利

润 1.55亿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36.87%。利安达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利安达所）为公司上述

年度财务报表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相关审计报

告存在虚假记载。利安达所作为公司 2016年至 2022年年度审计

机构，孙光辉作为公司 2018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

师，刘戈作为公司 2019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

乔鑫、李瑾作为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在执业

过程中存在如下违规行为。

（一）在营业收入审计程序中未勤勉尽责

利安达所在 2016年至 2022年年报审计中，均将营业收入评

估为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并作为特别风险进行应对。但在

审计中存在以下未勤勉尽责行为：

一是未按计划及控制流程执行穿行测试、控制测试，审计证

据不足。在穿行测试中，针对“客户档案与信用管理”，利安达

所 2016 年未获取测试样本，2017 年、2018 年、2021 年的测试

样本信息不完整。在控制测试中，针对“合同管理”，利安达所

2016年测试样本量少于内部规定的测试样本量，2018年、2019

年、2022 年的测试样本信息不完整；针对“收入确认与收款管

理”，利安达所 2016年、2018年的测试样本中业务单据日期存

在矛盾；针对“售后与退货管理”，2017 年测试样本量少于内

部规定的测试样本量，2021年、2022年的测试样本信息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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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安达所在取得审计证据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况下，仍得出“控

制得到执行且运行有效”的审计结论。

二是访谈程序执行不到位。其一，未考虑访谈回复有关退换

货及付款条款对营业收入确认的影响。利安达所访谈记录显示，

交易双方签署了非质量问题可退换货或实销实结的合同条款，其

中 2016年存在滞销及近效期商品可退货条款；2017年存在根据

下游商业公司实际销售情况进行结算的付款条款；2020 年存在

销完付款、无条件退货条款。其二，未关注异常访谈回复。2018

年访谈回复显示的销售数量及金额与当年实际严重不符。利安达

所未对上述情况保持合理关注，未进一步查验并判断公司营业收

入处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三是合同检查程序执行不到位。在营业收入细节测试中，利

安达所抽查了部分购销合同，但存在以下未勤勉尽责行为。其一，

2016年至 2022年年报审计中未关注合同中有关非质量问题可退

换货或根据实际销售情况付款的条款对营业收入确认的影响。其

二，2017年至 2021年年报审计中未关注合同中明确约定需要购

货方提供的货物流向表，未进一步了解下游商业公司实际库存及

销售公司商品的情况，从而未发现商业公司库存充足、历史销量

小，但公司仍向其压货的明显异常。其三，执行合同检查流于形

式。2017 年年报审计中存在仅获取框架协议，未获取包含相关

退换货条款的执行协议的情况；2022 年年报审计中存在未获取

执行合同、未发现部分合同缺少客户盖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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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抽查凭证程序执行不到位。其一，未按计划执行审计程

序。2016年、2017年、2021年、2022年年报审计中，部分样本

未完整获取业务单据，2021 年、2022 年还存在部分样本与测试

程序不相关的情况。其二，未发现测试样本明显异常。2016年、

2017年、2019年年报审计中，部分样本业务单据明显跨期，2021

年部分样本存在同一笔业务下各业务单据关联信息不一致。利安

达所对上述情况未予关注，未采取合理应对措施，仍得出测试有

效的审计结论。

五是退货检查程序执行不到位。其一，未按计划执行审计程

序。利安达所 2016年至 2022年审计计划显示，需执行检查退换

货手续是否符合公司规定及是否存在附有退回条件的销售等审

计程序。但执行中，利安达所对于收集的退换货样本存在后附业

务单据及原始凭证不完整、退换货申请理由不符合规定、合同明

确了销售退回条件等情况未予关注，未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其

二，未对明显异常保持职业怀疑。2016年至 2022年，公司各年

发生的退换货业务频率高、金额大、跨度时间长，且 2017 年以

后存在将大量前期已销售商品在当期全额退货并转售的情况，退

换货发生金额显著超过利安达所当年设定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水平。利安达所未结合公司自身库存情况关注销售业务的真实性，

未保持合理职业怀疑，执行审计程序存在重大缺陷。

（二）在销售费用审计程序中未勤勉尽责

在公司 2018年至 2022年年报审计的风险识别与评估中，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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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所将销售费用评估为仅通过实质性程序无法应对的认定层

次重大错报风险，在审计执行中存在以下未勤勉尽责行为：

一是抽查凭证程序执行不到位。利安达所在 2019年、2021

年、2022 年年报审计中，抽取的凭证证据不完整，缺失业务结

算单、记账凭证等关键业务单据，无法实现测试目的。同时，也

未关注到部分测试样本所附业务单据跨期、记账错误等明显异常。

利安达所未审慎、恰当评价获取的审计证据，未关注明显异常并

执行进一步审计程序，即得出原始凭证内容完整、记账凭证金额

相符、账务处理正确的审计结论。

二是未按计划执行分析性程序。在 2019年销售费用审计中，

利安达所已发现公司存在工资、奖金等同比大幅上升与营业收入

同比大幅下降，广告费、商业主题活动费同比下降与样品费、销

售薪酬同比大幅上升等变动趋势相反的异常情况，并在审计底稿

中明确需进一步分析变动原因，但实际未予执行。

三是广告费查验程序执行不到位。公司历年广告业务支出主

要基于广告实际投放量，且在与广告服务方确认工作量后结算费

用。在 2018年至 2020年年报审计中，利安达所未获取及检查广

告合同涉及的广告发布确认书以及各月实际结算单据等资料，在

无法验证广告费计提充分性、准确性的情况下，得出了未见异常、

可以确认的审计结论。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01 号——

注册会计师的总体目标和审计工作的基本要求》（2010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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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修订、2022 年修订）第二十八条、第三十四条，《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11 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

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2010 年修订）第二十三条、第

三十三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31 号——针对评估

的重大错报风险采取的应对措施》（2010年修订、2019年修订）

第八条、第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01号——审计证据》（2010年修订、

2016年修订）第十条、第十五条的要求。

二、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一）责任认定

利安达所作为公司 2016年至 2022年年度审计机构，连续 7

年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孙光辉作为公司 2018 年至

2021 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连续 4 年出具的审计报告存

在虚假记载；刘戈作为公司 2019年至 2021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

会计师，连续 3年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利安达所及上

述注册会计师未勤勉尽责，营业收入、销售费用等审计程序存在

重大缺陷，执业违规行为产生的影响极大，性质极为严重。乔鑫、

李瑾作为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审计注册会计师，未能勤勉尽责，

相关审计程序存在重大缺陷，出具的审计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执

业违规行为性质严重。上述行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4年 10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 10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3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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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 11月修订）》）第 1.4条、第 2.24条，《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

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第 1.4 条、第 2.24 条，《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以下简称《股

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第 1.4条、第 2.24条，《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 1月修订）》）第 1.4条、第 12.1.2条、

第 12.1.4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

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第

1.4 条、第 12.1.2条、第 12.1.4 条等相关规定。对于上述纪律处

分事项，利安达所及相关责任人均回复无异议。

（二）纪律处分决定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

10月修订）》第 17.5条、《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

第 17.5条、《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 4月修订）》第 17.5条、

《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第 16.5条、《股票上市

规则（2022年 1月修订）》第 13.2.3条、《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月修订）》第 13.2.3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

措施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

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

对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至 2022年年度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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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孙光辉、刘

戈予以公开谴责，对注册会计师乔鑫、李瑾予以通报批评。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并记入证券期

货市场诚信档案。当事人如对上述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

可于收到本所有关决定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

复核期间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请利安达所及相关责任人采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

行整改，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规事项，就相关项目的审计风险

进行深入排查，举一反三，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切实提高

审计执业质量。请利安达所在收到决定书后一个月内，向本所提

交经首席合伙人、总所质控负责人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

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应当引以为戒，在从事信息披露

等活动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勤勉尽责，对出具专业意见所依据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所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得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5年 11月 21日


